平罗县统计局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

2022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，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之年。今年我局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罗县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平政办发〔2022〕52号）精神，坚持统筹协调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、优化服务，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，不断提升统计政务公开的质量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统计力量。

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

发挥统计数据成果开发优势，坚持和完善统计信息发布工作。加强《平罗统计监测快报》《平罗县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和《2020年统计年鉴》等统计资料的编印和发布工作，分别从月度和年度两个时间维度以及历史资料延续性方面，反映平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，拓宽政府信息公开发布的渠道。

不断强化政府网站建设管理

加强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和发布审核工作。建立健全政府网站“统计信息”专栏的内容发布工作，把好政治关、政策关、保密关、格式关和文字关。及时向广大市民发布人口、工业、能源、房地产、建筑业、服务业等相关统计数据，做到数据发布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可靠。

持续推动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

常态化开展政府系统网络工作群清理，加强对网络工作群的规范管理，强化人员培训，以及定期开展网络工作群排查清理，按时按要求报送清理报表，做到数量降下来、负担减下来，切实消除“指尖形式主义”，有效杜绝“指尖泄密”。
完善法定公开内容

严格对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持续拓展细化主动公开的具体内容。落实专人专责，健全法定主动公开专栏的日常检查、维护和更新工作机制，杜绝错链、断链和内容混杂。及时公开权责清单和法治政府建设等法定公开内容。

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制

严格落实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，在拟制公文时，明确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等属性，提高公文类政府信息的公开效率。严格执行信息公开保密审核制度，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。

进一步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

严格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，不断推进统计部门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度。及时向社会公开统计部门预算、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信息。根据要求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，加大对预算标准、预算安排说明和预算执行报告内容的公开力度。

积极开展“中国统计开放日”活动

大力开展“政府开放日”“中国统计开放日”等活动，推进统计透明化、公开化，不断丰富形式开展宣传活动，在县城七一广场设置现场宣传展台，现场发放统计知识宣传手册、统计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等，并接受群众统计咨询，扩大统计宣传的影响力。
提高政务公开队伍建设

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，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研究，准确把握政策精神，增强公开意识，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